
2011年12月30日 星期五

B019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３９

证券简称：四川长虹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１１３

号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９

债券简称：

０９

长虹债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以通

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１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１１

名。 公司监事会主席、董事会秘书、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

赵勇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为部分控股子公司提供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为支持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业务发展，在对各子公司盈利能

力、偿债能力等分析的基础上，同意为四川长虹器件科技有限公司新增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的授信额度，期限为

６

个月；为四川长虹模塑科技有限公司新增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授信额

度，期限为

１２

个月。 授信方式包括委托贷款、贸易融资等（不含担保），授信期限一年。

授权公司经营班子根据各子公司业务需要，在额度范围内确定具体的授信方式并办

理相关手续。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为四川长虹佳华信息产品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四川长虹佳华信息产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虹佳华”）业务发展需要，为

支持长虹佳华快速良性发展，同意为长虹佳华新增

１．２

亿元人民币信用担保额度，担保期

限自担保函签署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应收款项单项金额重大判断标准的议案》

基于财务稳健性、审慎性原则，为进一步加强风险控制，同意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会

计估计中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中的“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

收款项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进行修改。

原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为：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１

，

３００

万元以上或其他

应收款期末余额在

１

，

０００

万元以上。

现修改为：从单项金额占总额的

５％

开始测试，如果单项金额占总额

５％

以上汇总大于

总额

８０％

，单项金额占总额的

５％

可以作为单项重大的判断条件；如果单项金额占总额的

５％

以上汇总数小于总额

８０％

，应当降低单项金额重大的认定条件，直到单项金额重大的

汇总金额满足总额

８０％

。

上述会计估计变更后，预计不影响公司

２０１１

年末坏账准备金额。

公司

６

名独立董事认为：为进一步做好风险控制，体现会计谨慎性原则，公司依照企

业会计准则的相关指引，在借鉴行业内大多数公司采用的应收帐款坏帐准备计提方法的

基础上，根据公司情况，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会计估计中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方法

中的“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进行修改，符

合公司实际，是必要的、合理的和稳健的，公司独立董事同意本次修改。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３９

证券简称：四川长虹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１１４

号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９

债券简称：

０９

长虹债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

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在本公司商贸中心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５

名，实际出席监事

５

名。 本次会

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费敏英女士主持，经与会

监事充分讨论，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部分控股子公司提供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否决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四川长虹佳华信息产品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否决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应收款项单项金额重大判断标准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基于财务谨慎性原则，以及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实际情况，董事会

提交的《关于变更应收款项单项金额重大判断标准的议案》，其审议程序符合《公司章程》

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修改后的会计估计应收账款单项金额重大判断标准，符合公司

实际情况，能够更真实、客观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提升公司应收款项风险管控水平，

提供更可靠、更相关的会计信息，适合公司未来发展需求，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规定。

为此监事会同意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会计估计中的“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判断依据

或金额标准”进行变更。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否决

０

票，弃权

０

票。

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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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债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四川长虹佳华信息产品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四川长虹佳华信息产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虹佳华”）提供

１．２

亿元人民币信用担保，担保期限自担保函签署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长虹佳华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注册地：四川省绵阳市科教创业园；注册资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

元；法定代表人：赵勇；主要从事计算机软件、硬件及配件、电子及非专控通信设备的研

发、销售、生产、制造和“四技”服务、安全技术防范工程施工与服务、建筑智能化系统集

成。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

１８２

，

３５２．６２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３４

，

１０１．７７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７３．５４％

，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９０％

股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事项本公司尚未与相关方签订担保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同意为控股子公司长虹佳华提供担保是为支持子公司的发展，在对各子公

司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风险等各方面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经过谨慎研究后作出的决

定，本次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五、累计担保数量和逾期担保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的额度为人民币

４３２

，

６８８．００

万元和美

元

３．６

亿元，合计

６６０

，

０１３．６０

万元人民币（美元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公布的中间价

１

美元兑换

６．３１４６

元人民币折算），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６６．８４％

。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公司直接为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为

３４８

，

２５０

万元人民币和

３６

，

０００

万美元，包括

为控股子公司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意压缩”）担保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为控股子公司四川长虹佳华信息产品有限责任公司担保

６７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为控股子公

司广东长虹电子有限公司担保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为控股子公司四川长虹网络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担保

１７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为控股子公司四川长虹器件科技有限公司担保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为控股子公司四川长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担保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为控股

子公司四川长虹包装印务有限公司担保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为控股子公司四川虹欧显示器件

有限公司担保

１３８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和

１５

，

０００

万美元，为控股子公司四川长虹格润再生资源

有限公司担保

３

，

７５０

万元人民币，为控股子公司四川长虹民生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担保

９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为全资子公司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担保

２１

，

０００

万美元，为全资子公

司四川长虹电源有限责任公司担保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以上担保金额为公司对外担保上限，具体担保以实际贷款金额为准。

（二）本公司为“长虹世纪城”二期

Ｅ

标段项目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分

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市涪城区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分

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绵阳支行办理按揭贷款的购房人提供总额不超过

３

亿元的阶

段性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三）本公司为“长虹世纪城”二期

Ｆ

标段项目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分

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市涪城区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分

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绵阳支行办理按揭贷款的购房人提供总额不超过

３．５

亿元的阶

段性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本公司合并的控股子公司华意压缩对外担保金额为

６

，

８８１．６０

万元人民币（该担

保金额按华意压缩已审批的对外担保额度乘以本公司持有的华意压缩股权比例

２９．９２％

计算）。

（五）本公司合并的控股子公司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菱电器”）对外

担保金额为

１２

，

５５６．４

万元人民币（该担保金额按美菱电器已审批的对外担保额度乘以截

止目前本公司及一致行动人持有的美菱电器股权比例

２４．６４％

计算）。

本公司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与会董事签字生效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简称：宁波港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１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９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了第

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董事长李令红、副董事长闻建耀、董事吴金坤、蔡申康、宫黎明、戴敏伟、肖志

岳、苏新刚、徐新桥、邱妘、宋海良、潘昭国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

规则》规定的召开方式，且达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召开董事会的法定

人数。

经过审议，本次会议一致通过了所有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人民币

５００

，

０００

千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

起

６

个月（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使用期满后公司将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归还募集资金

存放专项账户。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人， 对该议案出具了专项核查意

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全体董事以

１２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上述具体事项详见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临

２０１１－０３１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全体董事以

１２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建立

＜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信息管理制度

＞

的议案》。

全体董事以

１２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特此公告。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简称：宁波港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１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０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了第

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监事会主席黄绍棣、监事会副主席吕力群、监事周华、杨安祥、朱宝参加了本

次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规定的召开方式，且达到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规定的召开监事会的法定人数。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

一、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方式和审议批准程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规定》等相关规定；

二、公司拟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５００

，

０００

千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

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监事会经审查认为，公司经营状况良好且银行信贷信誉较高，公司能够在募集资金暂时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的款项到期前，及时、足额将该笔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计划的正常进行，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四、公司前次（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千元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五、同意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５００

，

０００

千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全体监事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上述议案。

特此公告。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简称：宁波港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１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１

关于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同意

公司将

５００

，

０００

千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

２０１０

］

９９１

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２０

亿股人民币普通股（以下简称“首次公开发行”），共募集

资金人民币

７

，

４００

，

０００

千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７

，

２１２

，

９８２

千元。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首次公开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

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２４４

号验资报告。

鉴于募集资金未达到首次公开发行之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计划募集金

额，按照轻重缓急及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原则，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公司对于募集资金人民币

７

，

２１２

，

９８２

千元的使用情况和未来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人民币千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

计划投资金额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计

划表

置换预先已投入

自筹资金的金额

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实际

使用的

金额

２０１２

年

１

宁波

－

舟山港北仑港区

五期集装箱码头工程

２

，

２７５

，

８００ １

，

４４４

，

７２１ ５８５

，

８０３ ２４５

，

２７６

２

宁波

－

舟山港穿山港区

中宅煤炭码头工程

１

，

７９４

，

５８２ １８３

，

８１０ ６５８

，

３２２ ９５２

，

４５０

３

宁波

－

舟山港梅山保税

港区

１＃～５＃

集装箱码头

工程

６３０

，

０００ ４５０

，

０００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４

宁波

－

舟山港金塘港区

大浦口集装箱码头工

程

６３３

，

８００ ６４

，

５５７ ５６９

，

２４３－ －

５

采购港口相关设备

６７８

，

８００ ６７８

，

８００ － －

６

补充流动资金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

总计

７

，

２１２

，

９８２ ２

，

８２１

，

８８８ ３

，

１９３

，

３６８ １

，

１９７

，

７２６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缺口部分，公司将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安排

由公司通过自有资金或实施债务融资等方式补足。

经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６

日公司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计

２

，

８２１

，

８８８

千元置换了募集资金到帐前已由公司以自筹资金投入募投项目的资金；按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内容使

用部分募集资金计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千元补充了公司流动资金；根据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千元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前将该等资金归还

至监管账户。 除此之外，自募集资金到帐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止，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为募投项目合计

支付了

１

，

９９３

，

３６８

千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共计人民币

１

，

１９７

，

７２６

千元，募集资金存放

专项账户余额共计人民币

１

，

２１９

，

７１４

千元，二者之差人民币

２１

，

９８８

千元为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支

付的银行手续费和账户管理费后的净额。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千元

开户银行 银行户名 银行账号 存储余额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３９０１１６１１２９２０００００１９４ ２４５，６４７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３３１０１９８４１３９０５０５０１８０６ ９７４，０６７

总计

１，２１９，７１４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根据公司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度，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约

５９５

，

２７６

千元。 在不影响募

投项目使用募集资金的前提下，预计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公司将有

６０２

，

４５０

千元的募集资金暂时闲置。 因

此，公司拟将

５００

，

０００

千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期限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起

６

个月（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使用期满后公司将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归还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

户。

四、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若全额使用

５００

，

０００

千元的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６

个月，将降低相应数额的流动资金

贷款，经测算，根据目前的利率水平，可节省财务费用约

１６

，

４００

千元。 公司经营状况良好且银行信贷

信誉高，完全有能力根据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随时归还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公司承诺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

直接或间接从事证券投资。

公司将严格按照《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规定》和《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做好募集资金的存放、管

理与使用工作。 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后或募投项目实施进度超出预计需用资金时，

公司将利用自有流动资金及时归还，自有流动资金不足部分，将用流动资金借款归还。 上述募集资金

的使用及归还，公司将及时通报保荐人。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将人民币

５００

，

０００

千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是在遵循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

则并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提出的，可以降低公司财务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保证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未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０％

，亦未超过

募集资金净额的

１０％

，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单次补充流动资金的时间也未超过

６

个月，未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公司前次（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千元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

存放专项账户，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和《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

规定。

综上意见，我们同意公司将人民币

５００

，

０００

千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起

６

个月（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使用期满后公司将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

金归还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就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

项发表审核意见：

（一）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方式和审议批准程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规定》等相关规定；

（二）公司拟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５００

，

０００

千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

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监事会经审查认为，公司经营状况良好且银行信贷信誉较高，公司能够在募集资金暂时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的款项到期前，及时、足额将该笔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计划的正常进行，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四）公司前次（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千元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五）同意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５００

，

０００

千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七、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就公司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发表核查意见：

（一）公司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和资金使用成本，拟将

５００

，

０００

千元募集

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此举有利于增强公

司现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二）根据公司募集资金投入计划，本次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不存在影响募

集资金投入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况。

（三）单次补充流动资金金额未超过首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０％

，且时间不超过

６

个月，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

（四）公司已归还已到期的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千元募集资金。

（五）本次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未超过首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的

１０％

，无需经宁波港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金额为

５００

，

０００

千元，补充流动资金使

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决策程序合

法、合规、有效，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对此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三） 公司独立董事的意见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简称：宁波港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１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２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部分生产经营业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部分生产经营业绩数据属于快速统计的预计数据，与最终年度报告

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２０１１

年度，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预计完成货物吞吐量

３．８５

亿吨，同比增长

１９．２％

；预计完成集装箱

吞吐量

１５２２

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１３．７％

。

特此公告。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７７

证券简称：杭齿前进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５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二届

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分别以电子邮件方式

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公司董事均收到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知悉本次会议的审议事项，

并充分表达意见。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茅建荣先生召集并主持，与会董事审议并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

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杭齿前进转让杭州依维柯汽车变速器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和杭州依维

柯汽车传动技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因本议案表决事项涉及公司控股股东杭州市萧山区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构成关联

交易，关联董事茅建荣先生、冯光先生、孙小影女士在本议案表决过程中回避表决，由其

他

６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６

票，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决议事项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公告

２０１１－０３７

特此公告。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７７

证券简称：杭齿前进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３６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以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５

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５

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

王玲琳女士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审议，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杭齿前进转让杭州依维柯汽车变速器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和杭州依维

柯汽车传动技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在本次会议上，全体监事对上述关联交易相关材料进行了审查，并发表监事会意见

如下：

１

、 公司与控股股东杭州市萧山区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

公司主业经营需要和长远发展规划，并且，公司与杭州市萧山区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能

够按照公平、公开、公正、合理的原则协商交易价格，以杭州依维柯汽车变速器有限公司

及杭州依维柯汽车传动技术有限公司两家参股子公司经评估净资产金额作价方式来确

定基本结算价格，并按原所持有的股权比例（

３３．３３％

）分享或承担在评估基准日至股权变

更登记日期间两家参股子公司的损益。 因此，公司与杭州市萧山区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

发生的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持续

经营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不良影响。

２

、全体监事依法监督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的表决情况，公司董事会在审

议、表决上述《关于杭齿前进转让杭州依维柯汽车变速器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和杭州依维

柯汽车传动技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时，全体董事均履行了谨慎、勤勉、尽责的义

务，关联董事已依法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也对关联交易发表了审核意见， 公司董事会对上述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已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

东的利益。

因本议案表决事项涉及公司控股股东杭州市萧山区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构成关联

交易，关联监事王玲琳女士在本议案表决过程中回避表决，由其他

４

名非关联监事进行表

决。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４

票，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此事项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公告

２０１１－０３７

。

特此公告。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７７

证券简称：杭齿前进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７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公司两家参股子公司部分股

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持有的参股子

公司杭州依维柯变速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维柯变速器”）及杭州依维柯汽车传动技

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维柯传动”）部分股份转让给公司控股股东。

●

关联人回避事宜：公司由控股股东杭州市萧山区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以下简称

“萧山国资”）提名的三名董事茅建荣先生、冯光先生、孙小影女士，在公司二届四次董事

会审议本关联交易议案时回避表决。

●

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产生不良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持有参股子公司杭维柯变速器及杭维柯传动各

３３％

的股份， 拟将各

１９．５％

的股

份转让给萧山国资，转让后公司持有两家参股子公司的股份均为

１３．８３％

，萧山国资持有

上述两家子公司的股份均为

１９．５％

。

本次交易是公司将其参股子公司的股份转让给控股股东，因此本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公司二届四次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议，参会董事

９

名，关联董事

３

人回避表决，其中同意

６

票，反对票

０

票，与会董事（除关联董事外）一致同意了

本次关联交易议案。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控股股东萧山国资将放弃行使在股

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组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尚须国资监管部门批准。

公司将根据两家参股子公司评估报告和审计报告的完成情况，进一步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二、关联方介绍

萧山国资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有独资企业，于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

８

日成立，公司注册资

本为

２００

，

０００

万元，由萧山区财政局全额拨入。 法定代表人：郭荣，公司注册地址为萧山

区北干街道金城路

１０３８

号

１６

层（原公司注册地为萧山区城厢街道江寺路

１０５

号）。 主营

业务为：受托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调剂、控股和入股。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萧山国资总资产

２

，

０２７

，

６０１

万元，净资产

８４５

，

８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度净利润

２９

，

３９３

万元（以上数据经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总资产

２

，

３２１

，

３１７

万元，净资产

８８８

，

５９１

万元，净利润

５２３６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萧山国资持有杭齿前进股份

１８０

，

０５６

，

２５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４５．０１％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杭维柯变速器和杭维柯传动均由广州汽车集团零部件有限公司（简称广汽部件）、菲

亚特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三家均等出资的专业生

产汽车变速器的合资企业，三家股东各占

３３．３３％

的股权。

杭维柯变速器成立于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

２６

日，注册资本

２０

，

００１

万元，实收资本

２０

，

００１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曲明，注册地及主要生产经营地为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桥南区块鸿兴路

９９

号。 主营业务为生产、销售汽车变速器及相关零配件。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为

３５１

，

４６９

，

２９５．２０

元，净资产为

２２８

，

０６１

，

７１９．０３

元；

２０１０

年度净利润为

－２５

，

５９８

，

４９８．１６

元。

杭维柯传动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６

日，注册资本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法定

代表人李曲明，注册地及主要生产经营地为杭州市萧山经济开发区市心北路

９９

号。 主营

业务为开发、制造、销售汽车变速器及相关零部件。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为

１１９

，

９１９

，

２３６．４９

元，净资产为

３９

，

４２０

，

４６７．４０

元；

２０１０

年度净利润为

－８

，

５７９

，

５３２．６０

元。

（以上两家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数据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基于上述情况，为杭维柯变速器和杭维柯传动能更好地发展，迫切需要进行产品结

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杭维柯传动决定引进

ＤＤＣＴ

双离合器变速器。

根据

ＤＤＣＴ

项目商务分析报告的数据，项目一期纲领年产

２６

万台，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投产、

２０１５

年达到

２６

万台纲领；整体项目投资

１５．７４

亿元，投资内部收益率

１７．１％

；项目在达产前

（含

２０１４

年）的累计亏损

２．７４

亿元，达产年（

２０１５

年）可形成年销售收入

２６．６０

亿元（不含

税），净利润

２．７４

亿元。

各方股东合计新增资本金投入约

５．４７

亿元，根据项目安排分期投资到位。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１

、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后签署《杭州依维柯变速器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和《杭州依

维柯汽车传动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２

、定价依据：以两家参股子公司经评估净资产金额作价方式来确定基本结算价格，

并按原所持有的股权比例（

３３．３３％

）分享或承担在评估基准日至股权变更登记日期间两

家参股子公司的损益。 具体转让价格待评估报告和审计报告完成后双方另行确定。

３

、协议生效条件：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

立，并在获得杭齿前进股东大会批准及通过国资监管部门批准后生效。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转让目的：本次股权转让的目的是为了促进

ＤＤＣＴ

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有利于杭

齿前进的经营业绩稳定增长，促进企业发展。

２

、转让原因

１

）杭齿股权转让的原因：

①

两家参股子公司近三年来的累计亏损额较大，

ＤＤＣＴ

项目需要较大投资且因项目

建设期较长而在达产前将产生较大亏损，股权转让后可以降低投资风险，提高公司盈利

能力。

②

通过这次股权转让，杭齿前进加上萧山国资在杭维柯变速器和杭维柯传动仍保持

１／３

控制权，保证了

ＤＤＣＴ

项目落户在杭维柯。

③

杭齿前进股权转让收回的投资可用于船用齿轮箱、工程机械变速箱、风电齿轮箱

等产品发展。

２

）萧山国资受让的原因：

①

萧山国资受让股权是为了更好地支持杭齿前进和两家参股子公司的发展；

②

保证了具有国际领先的

ＤＤＣＴ

产品在萧山落户，有利于浙江省工业结构的调整和

杭州市汽车产业的升级，带动地方经济的产业升级。

３

、本次股权转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①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杭齿前进在两家参股子公司的股权比例由

３３．３３％

降低到

１３．８３％

。 杭齿前进加上萧山国资在杭维柯变速器和杭维柯传动仍保持

１／３

控制权，萧山国

资并授权在两家参股子公司杭齿前进方的董事对其拥有的股权进行管理，两家参股子公

司的治理规则、董事会组成及管理层组成均不变。 转让后可以使公司进入汽车变速箱行

业的高端市场，但是在

ＤＤＣＴ

项目未达产期间，尽管公司只占

１３．８３％

股权，还需承担一定

的亏损。

②

为支持杭齿前进的发展，萧山国资在此次获得两家参股子公司股权后，杭齿前进

可在适当时机依法优先回购这些股权，两家参股子公司的其它两家股东已承诺萧山国资

在转让股权时放弃优先购买权。

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规定，本次股权转让为协议

转让，定价符合市场公允价值机制和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三位独立董事就该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公司本次转让两家参股子公

司股权的关联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符合上市公司的主业经营需

要和长远发展规划，也符合社会公众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将股权转让议案提交董事会

讨论，并且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公司三位独立董事就该关联交易进行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公司董事会审议股权转

让议案所涉及的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主业经营需要和长远发展规划，并且，公司与

杭州市萧山区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能够按照公平、公开、公正、合理的原则协商交易价

格，以经评估净资产金额作价方式来确定基本结算价格，并按所持有的股权比例

（

３３．３３％

）分享或承担在评估基准日至股权变更登记日期间杭维柯的损益。 因此，公司与

杭州市萧山区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尤其是中

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不良影响。

我们对上述议案表示同意。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在关联董事回

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审计委员会的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主业经营需要和长远发展规划，且公司与杭州市萧山

区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能够按照公平、公开、公正、合理的原则协商交易价格，以经评估

净资产金额作价方式来确定基本结算价格。 因此，公司与杭州市萧山区国有资产经营总

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

司的主营业务、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不良影响。 我们对上述议案表示同意。

八、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最近两个会计年度，除本次拟发生的关联交易外，公司未与控股股东发生过其他关

联交易。

九、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二届四次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文件；

３．

独立董事的意见

３．

审计委员会的意见；

４．

经与会监事签字确认的二届四次监事会决议；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９

证券简称：獐子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８５

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加工事业三部总经理林治海先生提交

的书面辞职报告。 林治海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其担任的加工事业三部

总经理职务。 公司董事会批准林治海先生的辞职申请，林治海先生将不在公

司任职。

特此公告。

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９

证券简称：獐子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８６

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以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的方

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

议应到董事

７

名，实到董事

７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吴厚刚先生主持，与会董事经过讨论，审议并通过以

下议案：

１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组织架构调

整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公司决定：将财务中心更名为财务与运营中心，负责

公司财务管理、会计核算、资金运作管理等工作，定期向董事会、监事会报告

公司的资产运作和财务情况；负责公司信息化推进工作，以信息技术提升公

司运营管理水平。

将市场与品牌中心更名为文化与品牌中心，负责公司文化品牌塑造与品

牌传播推广工作，持续提升公司品牌价值和维护公司品牌形象。

将养殖事业二部更名为鲍鱼事业部，负责公司鲍鱼产品养殖和育苗的管

理、资源整合、市场开发与国内销售、品牌与营销战略制定与实施等工作。

将加工事业三部更名为海参事业部。 负责公司海参等海珍品资源的整

合、加工和销售、国内海参市场网络和渠道建设、海参产品的市场品牌推广与

维护等工作。

２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提名，董事会决定：聘任孙海平先生为海参事业部总经理，免

去文化与品牌中心总监职务；聘任范沛然先生为文化与品牌中心总监。 （相关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我们认真审阅了孙海平先生和

范沛然先生的简历和相关资料，认为其符合任职资格，未发现有《公司法》中

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

解除的情况，提名程序合法。 因此，同意公司聘任孙海平先生为海参事业部总

经理，免去文化与品牌中心总监职务；聘任范沛然先生为文化与品牌中心总

监。

特此公告。

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９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孙海平，男，

１９７２

年生，本科学历，经济学学士学位。

２００５．１１－２００８．０８

，任

大连船舶配套产业园投资合作中心总经理；

２００８．０９－２０１０．０３

， 历任本公司华

南销售事业部总经理助理、 公司总裁办公室主任、 北京销售公司总经理；

２０１０．０３

至今，任本公司市场与品牌中心总监。

孙海平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范沛然，男，

１９６９

年生，本科学历，经济学学士学位。

１９９７－２００１

，任中国渔

业互保协会财务部副主任；

２００２－２０１１

，任中国渔业互保协会业务部、承保部、

资金管理服务中心主任；

２００６－２０１１．１２

，任中国渔业互保协会副秘书长。

范沛然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５１

股票简称：宁波联合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７

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４

日披露了子公司宁波联合集团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进出口公司”）与土耳其埃达姆巴巴环球矿业有限公司在土耳其

成立合资公司从事锑矿投资等相关业务的事项，该合资公司的成立以及相关

工作的开展情况，公司也已在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相关公告中作了披露。 详情

请见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以及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

公司于近日收到进出口公司发给合资公司并抄送公司的 《关于土耳其

Ｕｎｉｔｅ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ｄ．Ｓａｎ．Ｔｉｃ．Ｌｔｄ．Ｓｔｉ．

锑矿项目普查工作成果及下阶段工作方案

的回复》，主要内容如下：

“鉴于江苏华东地质调查集团有限公司所出具的《土耳其

ＧＥＤＩＺ

库克罗恩

锑矿

２０１１

年度普查报告》之结论，即：‘本区地表锑矿化点较多，初步查明地表

出露的锑矿（化）受构造控制，多充填于灰岩、千枚岩内的裂隙及节理中，少量

充填于灰岩与绿片岩接触面的膨大部位；深部通过钻孔验证，锑矿（化）分布

不均匀，钻孔附近的矿化较弱，大部分灰岩、千枚岩内的裂隙及节理被后期碳

酸盐岩充填’；且‘地质情况复杂，控矿因素（主要为灰岩、千枚岩内的裂隙及

节理）规律性较差，故目前不具备投入地质详查工作条件’。

为此， 我司同意你司对土耳其锑矿项目下阶段工作方案作出以下调整：

①

停止公司所拥有的锑矿矿区的地质普详查工作；

②

根据实际情况下一步将

对土耳其锑矿项目择机进行处置。 ”

截止目前，该项目总的投入资金约为

２００

万美金。 停止该项目地质普详查

工作并对其择机进行处置虽将有利于公司控制投资风险，但如果处置价格不

佳，可能会造成上述投入资金部分或全部的损失。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３

证券简称：天桥起重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３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以当面送达、传

真、邮件的方式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向各董事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

议应出席的董事为

９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９

人。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内幕

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１

］

３０

号） 和湖南证监局 《关于做好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湘证监发

［

２０１１

］

８７

号）的要求，对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进行修订。

修订后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二、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０日

证券简称：柘中建设 证券代码：

002346

公告编号：

2011-35

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舟山小衢山投资项目最新情况的

公告（

２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发布了 《关于舟山小衢山

投资项目最新情况的公告》（

２０１１－２８

），其中涉及公司因项目用地无法保证而

将要求岱山县政府将公司前期对所投资项目已支付的小衢山拆迁补偿款、土

地征用预付款等款项合计

６４８４

万元以及已发生的其他全部费用全额退还并

给予合理补偿事宜（详情请见当日公告），现将该事宜最新进展公告如下：

岱山县政府及相关政府部门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将上述款项中的

６４７４．５１２９

万元退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中，公司已收到该款项。 项目前期

工作的补偿将由后续小衢山项目开发单位支付。

公司将对后续相关进展情况进行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